
秘書室相關會議提案單參考格式說明

 
 
 

 
 

提案編號：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年○○月主管會報提案單 

案由 本校「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修正案。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6 年 10 月 16 日主管會報討論。 
二、 為持續鼓勵安排學生海外實地學習，增進本校學生國際移動力，同時

配合推動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及高教深耕計畫，本校海外實地學

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業於 106 年 8 月 30 日經本校第 144 次行政會議

修正通過，提高教師及學生補助額度。

三、 經統計 103 年度至 106 年度申請案件共計 40 案，平均每案出國學生

人數 10.8 人，其中出國學生人數超過 15 人者共計 6 案。 
四、 為鼓勵學生踴躍參與海外實地學習課程，並減輕帶隊教師負擔，擬修

法調整實際出國學生人數達 15 人以上者，得增加補助 1 名帶隊教師。 
五、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及原條文如附件 1、2、3；本校 103-

106 年度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統計表件如附件 4。 

辦法 經本次行政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單格式原則：

1.版面配置：邊界「中等」(上下：2.54 公分；左右：1.91 公分)。
2.字型樣式：中文採「標楷體」、英、數採「Times New Roman」大標 16pt.、內文

14pt.。
3.表格自動調整成視窗大小。

4.段落行距：左右對齊、單行間距、與前後段距離 0 行、不勾選「文件格線被設

定時，貼齊格線」。

已註解 [U1]: 提案涉及年月日之表示方式，統一以國字搭

配阿拉伯數字表示，如：111 年 6 月 27 日，而不使用

111.06.27 或 111/06/27…等方式。 

已註解 [W使2]: 註明經過哪些會議程序討論。 

已註解 [W使3]: 重點加粗體或底線。 

已註解 [W使4]: 法規修正說明。 

已註解 [W使5]: 法規修定需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

草案及原條文。 

已註解 [W使6]: 註明實施辦法，如為法規，原則上依法規

最後一條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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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草案)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四、補助原則 
(四)帶隊老師前往亞洲地

區補助 2 萬元、前往

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

元，前往美洲、歐洲、

非洲地區補助 5 萬

元。選課並實際出國

學生人數 15 人以上

者，得增加補助一名

帶隊教師，但帶隊教

師最多以補助二人為

限。核銷時，依國外出

差旅費報支要點辦

理，不得重複支領。 

四、補助原則 
(四)帶隊老師前往亞洲地

區補助 2 萬元、前往

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

元，前往美洲、歐洲、

非洲地區補助 5萬元。

選課並實際出國學生

人數 25 人以上者，得

增加補助一名帶隊教

師，但帶隊教師最多

以補助二人為限。核

銷時，依國外出差旅

費報支要點辦理，不

得重複支領。 

為鼓勵學生踴躍參

與海外實地學習課

程，並減輕帶隊教

師負擔，調整實際

出國學生人數達15
人以上者，得增加

補助 1 名帶隊教

師。 
 

備註：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 
一、修正條文與現行條文不同部分，請於修正條文欄劃線。 
二、現行條文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請於現行條文欄劃線。 

附件 1 

修正對照表格式原則，並提供說明範例如下： 
1.字型樣式：14pt.，以利委員閱讀。 
2.修正條文「相異處」以紅字、粗體、底線標示。 
3.現行條文「相異處」以黑字、底線標示。 

法規名稱有修正時， 
始增列此欄。 

已註解 [W使7]: 修正條文修正處：紅字、粗體、底線標

示，不需使用刪除線。 

已註解 [W使8]: 現行條文修正處：黑字、底線標示，不需

使用刪除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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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 

103.1.22 經本校第 102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3.5.28 經本校第 106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1.28 經本校第 114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3.25 經本校第 115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4.29 經本校第 116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9.30 經本校第 121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5.12.28 經本校第 136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經本校第○○○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立臺北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安排學生海外實地學習，增進學生

國際移動力，特訂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海外實地學習意旨係指開設課程中包含學生赴海外學習、參訪、展演或實習

等內容。 
三、補助對象： 

(一)本校各系(所)、教育學程、學位學程開設之專門課程，內含海外實地學習

計畫者。 
(二)該課程之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依課程計畫辦理。 

四、補助原則： 
(一)以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為原則，若已獲校外單位全額補助者，不予

補助。 
(二)每系(所)、教育學程、學位學程每學年補助單一課程或跨課程以 1 案為原

則，但同一學院內經系所相互同意調整者不在此限。 
(三)課程教師應自行安排實地學習場域，並與申請課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四)帶隊老師前往亞洲地區補助 2 萬元、前往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元，前往美

洲、歐洲、非洲地區補助 5 萬元。選課並實際出國學生人數 15 人以上者，

得增加補助一名帶隊教師，但帶隊教師最多以補助二人為限。核銷時，依

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辦理，不得重複支領。 
五、學生補助額度： 

(一)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15,000 元。 
(二)大洋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22,500 元。 
(三)美洲、歐洲、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37,500 元。 

本校學生依社會救助法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為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者，補助額度為上開額度 2 倍計算。 
六、學生補助項目：以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之生活費(支用標準參照附表)為優先，

以及簽證費、海外意外或醫療保險費、國內直接往返實地學習國家經濟艙機

票費用。 
七、申請文件： 

附件 2 

法規歷程 10pt. 

已註解 [W使9]: 修正處紅字、粗體、底線標示，不需使用

刪除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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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申請表 
(二)帶隊老師及參與學生名單 
(三)課程大綱 
(四)海外實地學習計畫書(含海外實地學習單位或機構簡介及邀請函或同意函) 

八、申請期程：請於課程計畫出發前一個半月前為原則，備齊第七點所規定文件，

向所屬系(所)、師培中心、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經簽核後，送至研究

發展處國際事務組(以下簡稱「研發處國際組」)辦理。 
九、受本要點補助之系(所)、教育學程、學位學程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附活

動心得成果報告和活動相片(電子檔)及相關單據，送研發處國際組辦理經費

核銷。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高教深耕計畫、本校校務基金

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已註解 [W使10]: 內文左右對齊，請設定段落縮排，勿用

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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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原條文) 

103.1.22 經本校第 102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3.5.28 經本校第 106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1.28 經本校第 114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3.25 經本校第 115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4.29 經本校第 116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9.30 經本校第 121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5.12.28 經本校第 136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8.30 經本校第 144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安排學生海外實地學習，增進學生

國際移動力，特訂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海外實地學習意旨係指開設課程中包含學生赴海外學習、參訪、展演或實習

等內容。 
三、 補助對象： 

(一) 本校各系(所)、教育學程、學位學程開設之專門課程，內含海外實地學習

計畫者。 
(二) 該課程之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依課程計畫辦理。 

四、 補助原則： 
(一) 以先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為原則，若已獲校外單位全額補助者，不

予補助。 
(二) 每系(所)、教育學程、學位學程每學年補助單一課程或跨課程以 1 案為原

則，但同一學院內經系所相互同意調整者不在此限。 
(三) 課程教師應自行安排實地學習場域，並與申請課程所訂之學習目標相關。 
(四) 帶隊老師前往亞洲地區補助 2 萬元、前往大洋洲地區補助 4 萬元，前往

美洲、歐洲、非洲地區補助 5 萬元。選課並實際出國學生人數 25 人以上

者，得增加補助一名帶隊教師，但帶隊教師最多以補助二人為限。核銷

時，依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辦理，不得重複支領。 
五、 學生補助額度： 

(一) 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15,000 元。 
(二) 大洋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22,500 元。 
(三) 美洲、歐洲、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37,500 元。 

本校學生依社會救助法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為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者，補助額度為上開額度 2 倍計算。 
六、 學生補助項目：以海外實地學習期間之生活費(支用標準參照附表)為優先，

以及簽證費、海外意外或醫療保險費、國內直接往返實地學習國家經濟艙機

票費用。 
七、 申請文件： 

附件 3 

已註解 [U11]: 僅需附原條文，不需任何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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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補助申請表 
(二) 帶隊老師及參與學生名單 
(三) 課程大綱 
(四) 海外實地學習計畫書(含海外實地學習單位或機構簡介及邀請函或同意

函) 
八、 申請期程：請於課程計畫出發前一個半月前為原則，備齊第七點所規定文件，

向所屬系(所)、師培中心、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經簽核後，送至研究

發展處國際事務組(以下簡稱「研發處國際組」)辦理。 
九、 受本要點補助之系(所)、教育學程、學位學程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檢附活

動心得成果報告和活動相片(電子檔)及相關單據，送研發處國際組辦理經費

核銷。 
十、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高教深耕計畫、本校校務基金

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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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第 200 次行政會議主計室工作報告 

一、 110 及 111 年度 4 月人事支出占最近年度決算自籌收入比率： 
年度/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10 年度 3.63% 6.04% 9.43% 13.43% 16.88% 20.00% 22.52% 25.23% 27.79% 31.29% 35.31% 41.15% 

111 年度 3.94% 6.22% 9.34% 13.35%         

二、 建教合作收入及補助收入 111 年 5 月 14 日~111 年 6 月 17 日入帳之計畫： 
(一) 建教合作部分（明細如詳表 1）： 

1. 科技部入帳計畫：0 個計畫。 
2. 教育部及其他機關入帳計畫：12 個計畫。 

(二) 補助收入部分： 
1. 111 年 6 月「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分配款 428 萬 5 千元。 
2. 教育部及其他計畫補助收入：13 個計畫。（明細詳如表 2） 

三、 校務基金經常門、資本門各單位執行結果。（明細詳如表 3） 
四、 111 年 5 月主要財務報告。（明細詳如表 4~5） 

(一) 收支餘絀表。 
(二)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行情形明細表－設備費截至 5 月底執行率

54.41%。 
五、 110、111 年校務基金主要收入同期（5 月）比較表。（如附圖 6） 
六、 110、111 年校務基金主要支出同期（5 月）比較表。（如附圖 7） 

工作報告格式原則： 
1.版面配置：邊界「中等」(上下：2.54 公分；左右：1.91 公分)。 
2.字型樣式：中文採「標楷體」、英、數採「Times New Roman」大標 16pt.、內文

14pt.、表格 12pt.。 
3.表格自動調整成視窗大小。 
4.段落行距：左右對齊、單行間距、與前後段距離 0 行、不勾選「文件格線被設定

時，貼齊格線」。 

表格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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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D 格式設定說明 
版面配置：邊界「中等」(上下：2.54 公分；左右：1.91 公分)。 

 

段落行距：單行間距、與前後段距離 0 行、不勾選「文件格線被設定時，貼齊

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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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左右對齊，請設定段落縮排，勿用斷行。

表格自動調整成視窗大小。

2
3 

1 表格十字處按滑鼠右鍵 

2.選取左右對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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